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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公益盘点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联系合作，接受捐赠，奖励资助，基金管理与运作。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北京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98 号

2012-05-09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 号北京科技大学办公楼 304 室

62334622 互联网地址 http://jjh.ustb.edu.cn

罗维东 原始基金数额 2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北京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40,659,756.03

本年度总支出 18,753,649.78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1,502,870.3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494,101.99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28.2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63%

� � 本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17,525,802.66 4,000,000.00 21,525,802.66

17,525,802.66 4,000,000.00 21,525,802.66

7,944,202.66 0.00 7,944,202.66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40,659,756.03 43,835,400.55 流动负债 0.0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40,659,756.03 43,835,400.55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负债合计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40,659,756.03 43,835,400.55

资产总计 40,659,756.03 43,835,400.55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0,659,756.03 43,835,400.55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4,639,020.00 10,789,025.87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36,020,736.03 33,046,374.68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1,397,240.64 10,532,053.66 21,929,294.30

其中：捐赠收入 10,993,749.00 10,532,053.66 21,525,802.66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4,371,601.99 4,382,047.79 18,753,649.78

（一）业务活动成本 13,877,500.00 4,382,047.79 18,259,547.79

（二）管理费用 494,101.99 0.00 494,101.99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2,974,361.35 6,150,005.87 3,175,644.52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5 年 12 月 4 日五、监事：凃纪明

关键词：未成年人 监护权 寄养

2015 年 2 月 4 日上午 9 点 30 分
至 11 点 40 分， 全国首例由民政部门
申请撤销父母作为孩子监护人资格的
案件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 因受害女童的父亲、被
告邵某在监狱服刑， 其委托代理人到
庭参加了诉讼， 而受害女童的母亲王
某经法院传唤未出庭， 法院依法对其
进行了缺席审理。

合议庭经过庭审、 合议后作出了
判决，支持了申请人铜山区民政局的
申请， 撤销被申请人邵某、 王某对女
儿小玲 (化名， 基于保护未成年人权
益，本案相关信息均经过处理)的监护
权， 指定徐州市铜山区民政局为小玲
的监护人。

这起由铜山区民政局作为原告，
向法院申请撤销法定监护人监护权案
件，是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
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 的首个典
型案例。

“监护权撤销” 并不是一个新概
念。《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都有相关规定。 然而，近 30 年来，撤销
监护权的判例几乎没有， 这一条款也
被称为“僵尸条款”。 原因一方面是法
律条文较为模糊， 二是撤销监护权之
后谁来抚养孩子没有明确。

2015 年 1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
印发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
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规

定，监护人有性侵害、遗弃、虐待未成
年人等七种情形之一， 民政部门等可
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人民法院审查
属实，可以判决撤销，并指定其他监护
人。

撤销监护人资格， 是帮助小玲重
新步入正常生活的第一步， 撤销后的
“生存”更重要。

小玲曾受到张女士的救助， 且在
父亲入狱后， 小玲暂由热心的张女士
抚养。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玲把那里当
成了自己的家， 并亲密地称呼张女士

为“妈妈”。 小玲已经和“张妈妈”一家
建立了依赖和信任关系， 民政局遵从
孩子的意愿，让她继续留在“张妈妈”
家。 但是，“张妈妈” 不符合收养人资
格，民政局采取“寄养”的方式，为小玲
的生活提供保障。

“如果采取助养或寄养的方式，那
么民政部门就主要起到监督、 监管的
作用。 ”铜山民政局党委委员、主任科
员李福达说，民政部门会从生活上、精
神慰藉上、心理辅导等方面全程跟踪，
关注孩子的成长。

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人案宣判

� � 2015 年 2 月 4 日， 由江苏徐州铜山区民政局提起的申请撤销法定监护人
监护权案件在徐州市铜山区法院开庭审理。

专家点评
剥夺监护权“第一案”释放出

重大意义， 父母伤害儿童不再是
家务事， 国家真正承担起了儿童
保护的托底责任。 该案发生在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民政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
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
题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颁
布后， 是全国首例由民政部门申
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 之前
30 年中，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实践
中撤销监护权的案例寥寥无几 。
国家颁布新的司法解释后， 撤销
监护权制度在法律程序上已经被
激活， 司法实践中将会出现越来
越多的申请撤销儿童监护权案
例。 当监护人的监护权依法撤销
并将监护权转移到国家相关部门
后， 如何更好地对国家监护权的
行使和职责履行进行监督， 如何
科学评估并为儿童制定最佳照料
方案，都应进行精心细致的设计，
以确保儿童监护人资格撤销后 ，
以政府为主体的国家监护制度能
够顺利接手。 为此，还需进一步完
善撤销监护权后的安置与服务保
障机制。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
长 王振耀）


